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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通商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
出席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书。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
响，本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同
时听取了公司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保证其所提供的文
件和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上所有签名和所记载的
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文件的复印件都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公告，
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依法
进行了见证，并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十三次

临时董事会决议，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表决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50 开始，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

由董事张泉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名列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所存置的公司 H 股股东名册上的
H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名，所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3,144,671,8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997%；其中，境内上市内
资股（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09,607,4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0.9462%；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35,064,3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534%。

本所认为， 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
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
的股东 89 名，所代表的股份为 343,838,7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99%。 以上通过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等。 本所认为，该等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下列议案：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方案的议案
3.� 审议及批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5.�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7.� 审议及批准关于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

案
8.�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9.�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

事宜的议案
11.� 审议及批准关于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向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提

供综合服务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12.�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采

购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煤气及废金属等原材料、柴油机及相关产品
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13.�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
司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原材料及相关产品和提供相关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14.�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
司采购汽车零部件、废钢及相关产品和劳务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15.�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采购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接受相关服务等关连交易
的议案

上述议案 1-10 为特别决议案，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议案 11-15 涉及关联 / 关连交易，有关的关联股东 / 作为关连人士的股东及其联系人予以
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进行

了表决，相关议案所涉关联股东 / 作为关连人士的股东及其联系人已回避表决。因现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仅一名股东（代理人）非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关联股东，故本次股
东大会由一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委任代表及本所律师
进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并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负责统计表决结果。

根据合并统计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每项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章 )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潘兴高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姚 金
负 责 人 ：___________________
孔 鑫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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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潍柴动力”）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5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

00-3: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张泉先生
6．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488,510,58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79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44,671,80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997%。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1,809,607,4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462%；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35,064,34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53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8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43,838,77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99% 。 其中，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43,838,7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99%。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

如下（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潍柴动力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及批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5． 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6．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7． 审议及批准关于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

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8．审议及批准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9．审议及批准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0．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

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及批准关于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向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提

供综合服务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集团”）和关联自然人股

东张泉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采

购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煤气及废金属等原材料、柴油机及相关产品
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和关联自然人股东张泉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

司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原材料及相关产品和提供相关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

司采购汽车零部件、废钢及相关产品和劳务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采购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接受相关服务等关连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和自然人股东张泉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因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仅一名股东（代理人）非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关联股东，

故本次会议由一名股东代表、监事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姚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潍柴动力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 席
会议 有
表决 权
股份 数
的比例

1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
潍柴雷沃智 慧农
业科技股份有 限
公司至创业板上
市 符 合 相 关 法
律 、 法规规定 的
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63,750,
069

99.290
2%

17,017,7
17

0.4878
%

7,742,80
0

0.2220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27,515,
125

98.793
5%

17,017,7
17

0.8292
%

7,742,80
0

0.3773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687,
645

99.918
3%

1,756,80
0

0.0816
% 1,800 0.0001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12,062,
424

98.277
1%

15,260,9
17

1.1431
%

7,741,00
0

0.5798
% 是

2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
潍柴雷沃智 慧农
业科技股份有 限
公司至创业板上
市方案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63,750,
069

99.290
2%

17,017,7
17

0.4878
%

7,742,80
0

0.2220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27,515,
125

98.793
5%

17,017,7
17

0.8292
%

7,742,80
0

0.3773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687,
645

99.918
3%

1,756,80
0

0.0816
% 1,800 0.0001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12,062,
424

98.277
1%

15,260,9
17

1.1431
%

7,741,00
0

0.5798
% 是

3

审议及批准 《潍
柴动力股份 有限
公司关于分拆 所
属子公司潍柴雷
沃智慧农业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至
创业板上市的预
案》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63,750,
069

99.290
2%

17,017,7
17

0.4878
%

7,742,80
0

0.2220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27,515,
125

98.793
5%

17,017,7
17

0.8292
%

7,742,80
0

0.3773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687,
645

99.918
3%

1,756,80
0

0.0816
% 1,800 0.0001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12,062,
424

98.277
1%

15,260,9
17

1.1431
%

7,741,00
0

0.5798
% 是

4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
潍柴雷沃智 慧农
业科技股份有 限
公司至创业板上
市符合 《上市 公
司分拆规则 （试
行 ）》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10,
981

99.727
7%

1,486,80
5

0.0426
%

8,012,80
0

0.2297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76,
037

99.537
1%

1,486,80
5

0.0724
%

8,012,80
0

0.390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687,
645

99.918
3%

1,486,80
0

0.0690
% 271,800 0.0126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5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
潍柴雷沃智 慧农
业科技股份有 限
公司至创业板上
市有利于维 护股
东和债权人合 法
权益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10,
981

99.727
7%

1,486,80
5

0.0426
%

8,012,80
0

0.2297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76,
037

99.537
1%

1,486,80
5

0.0724
%

8,012,80
0

0.390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687,
645

99.918
3%

1,486,80
0

0.0690
% 271,800 0.0126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6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公司保持独立性
及持续经营 能力
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41,
681

99.728
6%

1,416,40
5

0.0406
%

8,052,50
0

0.2308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806,
737

99.538
6%

1,416,40
5

0.0690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18,
345

99.919
8%

1,416,40
0

0.0658
% 311,500 0.0145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7

审议及批准关 于
潍柴雷沃智慧农
业科技股份 有限
公司具备相应 的
规范运作能力的
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31,
681

99.728
3%

1,456,10
5

0.0417
%

8,022,80
0

0.2300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96,
737

99.538
1%

1,456,10
5

0.0710
%

8,022,80
0

0.3909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08,
345

99.919
3%

1,456,10
0

0.0676
% 281,800 0.0131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8

审议及批准关 于
本次分拆履行法
定 程 序 的 完 备
性 、 合规性 及提
交的法律文件 的
有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31,
681

99.728
3%

1,426,40
5

0.0409
%

8,052,50
0

0.2308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96,
737

99.538
1%

1,426,40
5

0.0695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08,
345

99.919
3%

1,426,40
0

0.0662
% 311,500 0.0145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9

审议及批准关 于
本 次 分 拆 目 的 、
商 业 合 理 性 、必
要性及可行 性分
析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31,
681

99.728
3%

1,444,90
5

0.0414
%

8,034,00
0

0.2303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96,
737

99.538
1%

1,444,90
5

0.0704
%

8,034,00
0

0.3915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08,
345

99.919
3%

1,444,90
0

0.0671
% 293,000 0.0136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10

审议及批准关 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 董事
会授权人士办 理
公司本次分拆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31,
681

99.728
3%

1,426,40
5

0.0409
%

8,052,50
0

0.2308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96,
737

99.538
1%

1,426,40
5

0.0695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08,
345

99.919
3%

1,426,40
0

0.0662
% 311,500 0.0145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11

审议及批准关 于
潍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附属
（关联 ）公司向公
司及其附属 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 及
劳务服务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计 2,052,275,6
42

2,042,799,
537

99.538
3%

1,413,60
5

0.0689
%

8,062,50
0

0.3929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799,
537

99.538
3%

1,413,60
5

0.0689
%

8,062,50
0

0.3929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717,211,30
1

715,476,20
1

99.758
1%

1,413,60
0

0.1971
% 321,500 0.0448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12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向潍柴控 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 其
附属 （关联 ）公司
采购汽车 、 汽车
零部件及相关 产
品 、挖掘机 、装载
机 、 煤气及废金
属 等 原 材 料 、 柴
油机及相关产品
及加工服务关 联
交易的议案

总计 2,052,275,6
42

2,042,809,
537

99.538
8%

1,413,60
5

0.0689
%

8,052,50
0

0.3924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809,
537

99.538
8%

1,413,60
5

0.0689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717,211,30
1

715,486,20
1

99.759
5%

1,413,60
0

0.1971
% 311,500 0.0434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13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向陕西汽 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及其附属 （关联 ）
公 司 销 售 汽 车 、
汽 车 零 部 件 、 原
材料及相关 产品
和提供相关服 务
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44,
481

99.728
6%

1,413,60
5

0.0405
%

8,052,50
0

0.2308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809,
537

99.538
8%

1,413,60
5

0.0689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21,
145

99.919
9%

1,413,60
0

0.0656
% 311,500 0.0145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14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向陕西汽 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及其附属 （关联 ）
公司采购汽车 零
部件 、 废钢及 相
关产品和劳务服
务关联交易 的议
案

总计 3,488,510,5
86

3,479,044,
481

99.728
6%

1,413,60
5

0.0405
%

8,052,50
0

0.2308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809,
537

99.538
8%

1,413,60
5

0.0689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2,153,446,2
45

2,151,721,
145

99.919
9%

1,413,60
0

0.0656
% 311,500 0.0145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15

审议及批准关 于
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向潍柴动 力空
气净化科技有 限
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采购汽车 零部
件 及 相 关 产 品 、
发动机 、 发动机
零部件及相 关产
品以及接受相 关
服务等关连交易
的议案

总计 2,052,275,6
42

2,042,809,
537

99.538
8%

1,413,60
5

0.0689
%

8,052,50
0

0.3924
% 是

其中 ： 中小投
资者

2,052,275,6
42

2,042,809,
537

99.538
8%

1,413,60
5

0.0689
%

8,052,50
0

0.3924
% 是

境内上市内资
股
（A 股）

717,211,30
1

715,486,20
1

99.759
5%

1,413,60
0

0.1971
% 311,500 0.0434

% 是

境外上市外资
股
（H 股）

1,335,064,3
41

1,327,323,
336

99.420
2% 5 0.0000

%
7,741,00
0

0.5798
% 是

备注：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因四舍五入导致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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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 年 12 月 29 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深圳市福田

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材料已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发送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
推举曾苏洁先生召集与主持，应参会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曾苏洁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曾苏洁先生简历请见公告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附件：
曾苏洁先生，198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正方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截至本日，曾苏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珠海正方集团

有限公司任职外，曾苏洁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苏洁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 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曾苏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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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22 年 12 月 29 日，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曾苏洁先生、孔维益先生
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同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
曾苏洁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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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提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 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郭伟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2-157）、《关于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61）。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47,877,75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994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47,811,85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95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5,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65,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65,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3％。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提案 1.00�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暨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853,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3％；反对 23,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847％；反对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1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提案 2.00�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47,811,853 股，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75％；反对 6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8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75％；反对 64,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8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同意，未获得通过。
提案 3.00� 选举范显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853,9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3％；反对 23,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847％；反对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1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当选有效。
提案 4.00�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47,811,853 股，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847％；反对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1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8847％；反对 23,8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1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提案 5.00� 关于公司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孔维益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同意 47,811,85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

况：同意 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4%，当选有效。
5.02.候选人：选举曾苏洁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同意 47,811,85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

况：同意 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4%，当选有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毅平、姚奥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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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 9 家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关于新增银行
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
行”）申请敞口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 1 年。

公司以名下专利号为 ZL� 2019� 1� 0538295.0 的专利权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债务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并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子公司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海能达软件”）、天津市海能达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能达”）、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达
技术服务”）、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能达通信”）、深圳市诺萨特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萨特”）、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壁天海”）拟为
公司上述综合授信项下的债务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分
别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已履行上述子公司的内部审批
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3 年 5 月 11 日
2、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 9108 号海能达大厦
3、法定代表人：陈清州
4、注册资本：181,607.9691�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开发矿用对讲机、防爆通讯产品及配件、无线电通讯器材及

配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不含限制项目）；无线电通讯器材软件的技术开发；通信工程的咨询
和相关的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软件开发；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开发和销售及
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以上各项不含限制项目）；开发、销售数码产品；信息服务业务（不含
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租赁（不含限制项目）。 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
动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
项目是：生产矿用对讲机、防爆通讯产品及配件、无线电通讯器材及配件；手机、通讯类产品、
电子类产品、执法记录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南京海能达软件、天津海能达、深圳海能达技术服务、深圳海
能达通信、诺萨特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鹤壁天海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最新的信用等级为 AA-。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 年三季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205,211.06 271,559.38

利润总额 14,194.38 -57,017.16

净利润 15,686.16 -55,317.26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40,496.05 1,131,780.26

负债总额 647,726.50 654,178.41

净资产 492,769.55 477,601.85

资产负债率 56.79% 57.80%

备注：以上财务数据为被担保人单体报表数据。 2021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数
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南京海能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海能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海能

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诺萨特科技有限公司、鹤壁天海电
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债务人 / 被担保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6、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35,000.0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累计

对外担保总额为 2,500.00 万元（本数据不含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对子公司
的累计担保人民币 62,016.1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07%，公司及子公司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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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寒武纪”）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滚动使用，投资的单个理财产品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权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
相关合同等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 本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概况
（一）投资产品的目的
在不影响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的前提下，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

益，以更好地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投资产品的品种
拟投资产品类型范围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定期存单、大额存单等。
（三）投资产品的额度及授权期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本数），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

可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滚动使用，投资的单个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权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

相关合同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
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为银行或其他合法金融机构， 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并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

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
2、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权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

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等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
员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
不利变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
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审查，并可以根据谨慎性原则对各项投
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保证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利于提高自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
的回报。

四、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的
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本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
险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单、大额存单等。 该事项整体风险可控，
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30 亿元（含本数）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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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

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5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15:00 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健康智谷 9 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 40 人，代表股份 874,895,851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22.351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 34 名，代表股
份 150,646,35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4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 代表股份 528,253,4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4956%。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部分

监事及见证律师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 35 人，代表股份 346,642,40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855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382,5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27%；反对 2,513,2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7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133,04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317%；反对 2,513,20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83%；弃权 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03,893,62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45% ； 反对

71,002,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55%；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9,644,12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8683%；反对 71,002,12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317%；弃权 1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4,604,7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7%；反对 291,0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3%；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50,355,208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67%；反对 291,0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32%；弃权 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瑶、杜凯；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